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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都市土地編定管制協調會報第 39 次會議會議紀錄 

壹、會議時間：115 年 3 月 4 日（星期三）上午 9 時 30 分 

貳、會議地點：本署 601 會議室 

參、主席：廖組長文弘 

肆、出席人員：（如簽到表）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謝秉宸 

伍、報告事項： 

第一案：特定地區申請整體或個別變更為丁種建築用地興辦事

業計畫辦理進度 

決定：洽悉，請高雄市政府持續追蹤立州案之辦理進度，儘速

依規定辦理相關作業，並更新雲端列管表之最新辦理進

度。 

第二案：「礦業權已消滅之礦業用地」檢討作業辦理進度 

決定： 

一、請新竹縣政府於會後更新雲端表單之預定完成日期，

並請有關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於每月 5 日前至雲端

表單（https://reurl.cc/9vvgKX）更新最新辦理進度，本

署將持續定期追蹤列管。 

二、本檢討變更作業完成後，請業務單位行文有關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政府就相關主辦（管）人員予以敘獎，以肯

定其辛勞貢獻。 

陸、討論事項：114 年度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執行非都市土

地使用編定管制業務評鑑作業 

決議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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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為肯定在特定業務領域執行成效突出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，同意 114 年度評鑑獎勵項目增加「分項業務績

效優良獎」及「分項業務績效進步獎」，前者獎項就「編

定」與「管制」業務不分直轄市及縣（市）組各取 2

名，後者獎項就「編定」與「管制」業務不分直轄市

及縣（市）組各取 1 名。 

二、又基於擴大參與及衡平激勵原則，已獲「整體績效優

良獎」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原則不再核予「分項

業務績效優良獎」，請業務單位於 114 年度評鑑計畫內

敘明獎項設置原則及理由。 

三、請業務單位參考與會機關意見修正 114 年度評鑑計畫

後循程序簽報，賡續辦理後續評鑑作業，並循程序修

訂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執行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

管制業務評鑑及補助獎勵要點」，併同停止適用「非都

市地使用分區更正劃定或檢討變更案件委辦直轄市縣

（市）政府核定作業評鑑實施要點」。 

四、請業務單位及早向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說明 115

年度評鑑計畫相關事宜，以利預為準備。 

柒、臨時動議：有關國土監測違規變異點屬營建剩餘土石方未

解除列管案件之後續管考機制 

決議：因應審計部 115 年 3 月 3 日蒞署辦理「政府推動營建剩

餘土石方管理與再利用執行情形」專案調查，經該部調

查，111 年至 114 年間國土監測違規變異點尚未解除列

管案件中，屬棄置土石方違規樣態之違規後續處理情形

有部分案件辦理進度停滯未更新之情形，爰初步請本部

加強督導及改善，俟該部正式來函提出調查意見後，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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署將函轉請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釐清說明未更新進

度之原因，並提出後續精進改善方式，請各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政府預為準備。 

捌、散會：上午 11 時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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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、與會單位發言意見摘要（按發言順序） 

報告事項： 

第一案：特定地區申請整體或個別變更為丁種建築用地興辦事

業計畫辦理進度 

◎經濟部產業發展署（書面意見） 

依會議議程所載略以，立洲案進度為「115年 1 月 7日

市府經濟發展局檢送興辦事業計畫案第二次變更予各單位

審查」；經查該變更案尚由高雄市政府審查中，建議請市府

說明辦理進度。 

◎高雄市政府 

本案業經經濟部 115 年 2 月 9 日核定興辦事業計畫(第

2 次變更)，變更事項係隔離綠帶變更為隔離設施並保留擋

水牆，變更事項並經農業部專案備查。後續俟申請人完成公

共設施勘驗後，辦理後續用地變更事宜。 

第二案：「礦業權已消滅之礦業用地」檢討作業辦理進度 

◎基隆市政府（含會後書面意見） 

有關本府需辦理檢討變更之礦業用地共計 110筆，目前

已辦理更正編定筆數共計 15筆，其餘 95筆涉及純住宅部分

共計 6筆，涉及交通及水利部分共計 9筆，說明如下： 

一、涉及純住宅檢討變更為建築用地部分，1 筆回推法定

空地可整筆變更為丙種建築用地，4 筆已請申請人辦

理法定空地測量，1 筆因所有權人眾多且 2 名未辦繼

承造冊管理，當中 1 位為已撤銷之煤礦公司，尚難通

知，將依作業須知第 14 點辦理公開展覽方式，如所有

權人未申請或表示意見，本府視情況辦理註銷使用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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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別。 

二、至涉及交通及水利使用部分，2 筆已完成現勘其餘預

計 115 年 3 月中辦理現勘。 

◎新北市政府（含會後書面意見） 

本府辦理進度如會議議程資料表 3所示，第 1批均已辦

畢，第 2、3批未辦結(計 46筆)礦業用地已公告完竣，預計

於 115年 3月底(原表定期程，應可提前至 3 月中)前完成檢

討變更作業。 

◎新竹縣政府 

本府礦業用地檢討變更作業辦理進度說明如下： 

一、第 2 批標的已於 114 年 10 月 8 日完成異動登記。 

二、第 3 批標的已由轄內地政事務所製作土地使用編定圖

及清冊，將擇期召開專案小組審議，俟確認專案小組

開會日期後，併同調整雲端列管表之預定完成日期。 

討論事項：114 年度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執行非都市土地使

用編定管制業務評鑑作業 

◎南投縣政府（含會後書面意見） 

一、有關整體績效優良獎及分項業務績效優良獎是否應做

區隔，考量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參與感，建議可拆

分得獎對象。 

二、有關評鑑項目「變更編定案件執行情形」及「更正編

定案件執行情形」的「案件辦理時效」評鑑細項，建

議敘明計算辦理天數時得扣除之天數。 

三、有關評鑑項目「編定管制業務創新改善作為」之「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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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國土計畫新制因應作為」評鑑細項，說明「如變更

編定案件辦理過程中，是否會辦國土計畫主管機關，

確認該案是否符合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原則」，惟實務上

國土功能分區圖均尚未公告，且現行非都市土地使用

管制規則並無相關規定，倘經國土主管機關表示不符

合後，地政單位倘據以駁回，將徒增後續行政救濟困

擾，爰建議修正此建議事項。 

◎雲林縣政府（含會後書面意見） 

有關變更編定案件計算期間之可扣除因素，建議可更彈

性些，即扣除非屬承辦單位的會辦時間。 

◎桃園市政府（含會後書面意見） 

一、有關鼓勵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持續精進業務，新增

分項業務績效優良獎及績效進步獎之獎勵項目，其可

否與整體績效優良獎重複領取 1 節，就已獲得整體績

效優良獎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而言，若再獲得新

增分項業務績效優良獎或績效進步獎，是錦上添花。

今署裡考量鼓勵部分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有單項業

務績效優良或單項績效進步獎能持續精進業務，而建

議該等獎項以未獲得整體績效優良獎之其餘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政府領取，本府建請應於評鑑計畫補充說明

及明確規範執行方式。 

二、有關變更編定及更正編定案件辦理時效計算： 

（一）目前總收件數係以 114 年受理變更編定或更正編定

案件及辦結(含核准及駁回)，而 114 年底受理變更

編定或更正編定案件未能於當年度辦結，未能納入

本次評鑑範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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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原評鑑範圍統計方式，係基於已完成的辦竣案件辦

理評鑑，較易評核其正確性或辦理品質，惟未納入

未辦竣案件，將難以務實反應基層同仁該年度辛

勞，爰建議將總收件數仍應以各地方攻府實際受理

案件數為主。 

◎臺中市政府（含會後書面意見） 

一、感謝署新增分項業務績效優良獎、進步獎及銜接國土

計畫新制相關因應作為等評鑑項目，肯定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政府對於業務的努力。 

二、有關評鑑項目「其他」之「公文處理之負責態度及法

令疑義請示案件情形」，並未敘明其配分標準，建請釐

清該項目是否屬額外加分項目，並明訂其認定基準及

方式，以資明確。 

三、有關績效優良人員獎部分，簡報說明各級地政機關從

事地用業務人員包含各地政事務所及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人員等，因各縣市幅員不一，辦理人員多寡不等，

像本府及各地政事務所辦理人員眾多，建議新增 1 名

推薦名額以鼓勵同仁。 

◎新北市政府（含會後書面意見） 

一、建議提高違規案件「輔導轉型」或「引導合法化」配

分，即項目 4.細項 4.4 中 5.恢復原狀的配分（目前配

分 3 分/17 分）。除了裁罰與拆除等作為外，若地方政

府能有效輔導受處分者完成合法變更或恢復原編定使

用目的，應予以更高肯定，這樣也更符合國土計畫制

度精進與新制銜接的目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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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有關項目「5.編定管制業務創新改善作為」之「5.1 銜

接國土計畫新制相關因應作為」及「5.2 創新作為創新

措施」，建議評估將導入 AI 科技，納入加分項目，以

鼓勵各地方政府提出更多創新作為，並有助於順利銜

接國土計畫新制。 

三、建議提高違規案件「內政部交辦專案」之配分比重（即

項目 4.細項 4.5），並引入績效激勵措施針對如期達標

及有效排除執行障礙者給予加分，以建立地方政府積

極辦理之導向。 

四、第 20 頁討論方案，如會上討論方向，本府尚無其他意

見。 

◎本署國土計畫組 

一、有關南投縣政府所提意見，說明如下： 

（一）就貴府建議敘明「變更編定案件執行情形」及「更

正編定案件執行情形」之「案件辦理時效」評鑑細

項之可扣除天數 1 節，本署業於 114 年評鑑計畫及

評分表內敘明「辦理天數應扣除測量分割、退補正

及地所異動及報府備查時間，但不得扣除例假

日……」並將另檢送清冊格式供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填寫，以統一可扣除天數之計算。 

（二）就「銜接國土計畫新制因應作為」評鑑細項之說明

1節，考量該評鑑項目係為了解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是否有就編定管制業務提出創新改善作為而

設，說明欄位所列僅為例示，貴府倘有於評鑑期間

提出各項創新改善作為，均得於評鑑資料內敘明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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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證明文件，非僅限於說明欄所列舉之事項。 

二、有關雲林縣政府所提出變更編定案件計算期間之可扣

除天數，建議扣除非屬承辦單位的會辦時間 1 節，原

則會辦府內相關單位均屬府內審查時間，建議貴府可

透過催辦方式處理。 

三、有關桃園市政府所提意見，說明如下： 

（一）就貴府建議本署敘明「整體績效優良獎」與「分項

業務績效優良獎」之得獎縣市原則不重複之目的及

理由 1 節，本署將研議後於 114 年度評鑑計畫內敘

明。 

（二）就貴府針對變更編定及更正編定案件辦理時效計算

所提意見 1節，說明如下： 

1.查 113 年度評鑑評分表，案件辦理時效原僅請各直

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填列評鑑當年度「核准件數」，

並就已核准案件計算案件辦理時效，惟本署考量受

理案件數之多寡及駁回案件之處理亦須耗時等因

素，均會影響已核准案件之辦理時效，爰本署於 114

年評鑑評分表之該 2 評鑑項目新增請各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政府填寫「總收件數」及「駁回件數」，以作

為已核准案件辦理時效評分之參酌依據。 

2.另該評鑑項目係以該年度「已核准」案件計算案件辦

理時效，故倘於 113年底收件，於 114年初始核准之

案件，應屬 114年度評鑑之範圍。 

3.有關該評鑑項目之「總收件數」、「核准件數」及「駁

回件數」，將由本署研議後於 114 年度評鑑評分表敘

明，以利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填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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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有關臺中市政府所提評鑑項目「其他」之「公文處理

之負責態度及法令疑義請示案件情形」，並未敘明其配

分標準 1 節，該評鑑項目係自 115 年度評鑑開始適用，

爰於 114 年度評鑑計畫內並無給予配分，嗣本署 115

年第 2 季公布 115 年度評鑑計畫時，再予提供配分及

評分說明。至貴府建議增加績效優良人員獎名額 1

節，因獎金預算有限，本署後續再予評估。 

五、有關新北市政府所提建議，說明如下： 

（一）就貴府建議增加評鑑細項「恢復原狀執行情形（包

括申請合法化案件）」之配分 1節，因涉及 114年度

評鑑計畫整體配分，本署將錄案研議。 

（二）就貴府建議評鑑項目「5.編定管制業務創新改善作

為」之「5.1 銜接國土計畫新制相關因應作為」及

「5.2 創新作為創新措施」，將導入 AI 科技納入加

分項目 1 節，考量該評鑑項目即為了解各地方政府

是否有就編定管制業務提出創新改善作為而設，說

明欄位所列僅為例示，貴府倘有於評鑑期間提出各

項創新改善作為，均得於評鑑資料內敘明並提供證

明文件，不限於說明欄所列舉之項目。 

（三）就貴府建議提高違規案件「內政部交辦專案」之配

分比重（即項目 4.細項 4.5），並引入績效激勵措施

針對如期達標及有效排除執行障礙者給予加分 1

節，考量該評鑑項目主要係針對違規查處交辦之業

務，倘屬其他類型之交辦業務，建議納入簡報加分

項或編定管制業務創新改善作為等評鑑項目內敘

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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